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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呈缴本制度的性质及内在机制重构∗

□徐春成

　　摘要　呈缴本制度是各国法律上的通行制度.我国在实践中一直实施该制度.既有研究对

呈缴本制度的法律性质有所忽视,未能弄清导致呈缴本制度运行不畅的制度原因,因此需要在理

清制度构成、运行方式的基础上对该制度的性质加以辨析,进而按照征收的法理,以利益平衡的

方法,对呈缴本制度的内在机制加以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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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图书等文献资

料出版后,出版者应当依法将一份或者数份复制件

提交法定主体保存.这种制度称为呈缴本制度.我

国在实践中一直实施这种制度,但采用不同的称谓,
在中央法规层面,多称为“送交样本”(如«出版管理

条例»第２３条);在地方法规层面多称为“呈缴本制

度”或者“呈缴制度”(如«湖北省公共图书馆条例»第

１２条、«内蒙古自治区公共图书馆管理条例»第１５
条).在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

图书馆法(征求意见稿)»(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９日)中,将
这一制度命名为“出版物呈缴制度”.本文遵从学界

惯例,以呈缴本制度称之.
国内学界对呈缴本制度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域外

制度介绍[１][２][３]、制度沿革[４]、实施状况[５]及完善方

案[６]等.既有研究认为,我国实施的呈缴本制度主

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制度位阶过低.现行呈缴本

制度由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主要是文化部、新闻出

版总署发布的六个通知及个别省份的地方政府规

章)、地方性法规等加以规定,未上升到法律层面.
二是制度实施效果不佳.受市场经济和体制改革影

响,出版者对呈缴本制度存在抵触行为,近年来向法

定主体呈缴的出版物数量大幅下滑.在对策方面,
既有研究认为,应当提高呈缴本制度的法律位阶,在
行将制定的“公共图书馆法”中明确规定呈缴本制

度;应当建立补偿机制,鼓励出版者呈缴文献资料,

改进执法机制、加大惩罚力度,敦促出版者履行法定

义务.应当说,既有研究较为深入地揭示了呈缴本

制度的制度构成、实施状况,所提出的制度完善方案

也具有参考价值.但是,既有研究对于呈缴本制度

的性质、内在机理等问题未能深入探讨.呈缴本制

度的核心内容是:出版者必须在文献出版后向法定

主体提交一份或者数份复制件.从出版者角度看,
无偿向法定主体呈缴一份或者数份文献复制件的事

实,是否构成宪法上的征收? 或者构成依法纳税(实
物税)? 显然,呈缴本制度的运行必然导致作为与国

家相对应的公民的财产减少.由此可见,呈缴本制

度的核心规则在制度属性上意义重大,涉及到公民

基本权利的减损,因此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必须先在

理论上详加阐明.对呈缴本制度的法律定性不同,
其内在的机理必然出现差异,如出版者履行呈缴义

务是否需要国家给予公平补偿,或者违反义务是否

构成逃税、偷税等.本文企图在梳理分析我国现行

呈缴本制度的构成要素、运行方式的基础上对以上

两个问题加以探讨,求教于学界同仁.

１　现行呈缴本制度的构成探析

制度由一系列主体和行为规则构成.制度的核

心是权力、权利、义务.主体是权力、权利、义务的承

担者,行为规则则是主体行使权力、主张权利、履行

义务的方式方法:必须行为、可以行为、不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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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种理论来观察呈缴本制度的构成,我们发现,
我国现行的呈缴本制度有着不同的样态:

样态一:
出版单位在文献出版之前,向国家图书馆、中国

版本图书馆和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免费送交样本１
－３份.出版单位未履行义务的,由出版行政部门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限期停业整

顿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出版管理条

例»(２００１)第２３条、第６１条,新闻出版总署«重申

‹关于征 集 图 书、杂 志、报 纸 样 本 办 法›的 通 知»
(１９９１))

样态二:
出版社、报社、杂志社等出版单位和有关单位,

应当自出版物出版之日起３０日内,将出版物样本２
部送当地公共图书馆收藏.出版单位未履行义务

的,由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协同有关部门责令限期送

缴.(«河南省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第２１条、第２７
条)

样态三:
省内各出版社、报社、杂志社等出版单位,应当

在出版物出版３０日内,向省图书馆及出版单位所在

地的市、州公共图书馆缴送两册(套)样本.出版单

位未履行义务的,由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

改正;拒不改正的,由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

门处以相当于应缴物样本定价５至１０倍的罚款.
(«湖北省公共图书馆条例»第１２条、第２２条,类似

规定见«内蒙古自治区公共图书馆管理条例»第１５
条、第３０条)

对以上三种样态,可以列表如表１.
从制度构成上看,现行呈缴本制度的三种样态

的共同特征在于:

第一,对出版单位课以向法定主体呈缴出版物

的义务.出版单位在图书出版前后,必须在一定期

限内向特定的公共图书馆或者行政机关呈缴出版

物,否则将会招致主管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出版

单位的义务履行,依赖于自己的自觉行为或主管行

政机关的强制.
第二,未赋予公共图书馆等法定主体请求出版

单位呈缴出版物的权利.虽然现行制度运行的结果

致使公共图书馆获得利益,但公共图书馆等主体在

出版单位不履行义务的情形下,除了向文化或者出

版行政管理机关投诉之外,无权请求义务主体即出

版单位履行呈缴出版物的义务.公共图书馆在目前

的制度中仅能作为被动的受益人存在.
第三,行政机关有权强制出版单位履行义务.

这里的行政机关主要是文化行政机关(文化部、厅、
局)和出版行政机关(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及地方

各级新闻出版广电局),它们有权采取责令呈缴、行
政警告、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许可证、罚款等

行政处罚强制出版单位履行呈缴义务.
第四,对出版单位的损失不予补偿.现行制度

把呈缴出版物作为出版单位的法定义务,由出版单

位承担在呈缴出版物过程中发生的全部费用(出版

物的成本费、邮寄费用、管理及人工费用等).对于

出版单位支出的此等费用,既不能请求国家给予公

平合理地补偿,也不能在缴纳增值税等税收过程中

加以抵消.
上述三种制度样态的差异在于:第一,义务主体

即出版单位的负担程度不同,后两种样态下出版单

位的负担较重;第二,受益主体的范围不同,后两种

样态下受益主体的范围较广;第三,监督人不同,后
两者赋予文化行政部门监督权,前者则仅赋予出版

表１　呈缴本制度的类型及构成要素

类型 呈缴义务人 履行呈缴义务时间
呈缴数量

(份)
受益人 监督人 监督手段

样态一 出版单位 出版前 １－３

国家图书馆、中国版

本图书馆、国务院出

版行政部门

出版行政部门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责令限

期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许可证

样态二 出版单位
自出版物出版之日

起３０日内
２ 当地公共图书馆

文化行政管理部门

协同有关部门
责令限期送缴

样态三 出版单位
自出版物出版之日

起３０日内
２

省图书馆及出版单

位所在地的市、州公

共图书馆

文化行政主管部门

会同有关部门

处以相当于应缴物样本定价

５至１０倍的罚款

６０１

论呈缴本制度的性质及内在机制重构/徐春成
OntheNatureofLegalDepositSystemandItsInternalMechanismReconstruction/XuChuncheng



2
0

1
6

年
第6

期

行政部门以监督权、处罚权;第四,违法者可能承担

的法律责任不同.样态一规定的法律责任较重,样
态二没有规定法律责任,样态三则设置了经济型的

罚款法律责任.不同的法律责任反映了法律义务违

反后的法律成本或法律风险,也反映了不同制度的

法律属性.很明显,样态一的违法成本较高,样态三

次之,样态二的违法成本最低.正因为样态二没有

设置违反义务的处罚,所以样态二的制度难以归入

征收或者税收范围.而样态一、样态二因为设置了

强制呈缴,并课以较为严厉的违法后果,因此其制度

形态必然属于征收或者税收的范畴.至于如此设计

是否合法合理,容后详论之.

２　现行呈缴本制度的运行方式考察

现行呈缴本制度的运行的方式有二:一是由出

版单位主动履行呈缴义务;二是由行政机关以处罚

督促出版单位履行呈缴义务.
前者的实现主要依赖于出版单位对法律义务的

自觉认同,对法律的理解与尊重.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尤其在我国社会信用体系不完善、社会诚信度不

佳的情况下,依赖出版单位的良心和自觉,往往无法

落实呈缴本制度.经过体制改革后的出版单位多数

以市场利益、经济利润为行为导向,再加上自负盈亏

的经济报偿制度安排,必然使得出版单位倾向于尽

量不呈缴出版物,因为这样可以节约大量的成本,从
而提高经营利润.

后者需要行政机关积极执法方可实现.出版行

政主管机关面临的执法对象数量极大,可能无力完

成执法任务.据统计,截止２０１４年底,我国有出版

社５８３家;２０１４年,全国共出版图书４４８４３１种,期
刊９９６６种、平均期印数１５６６１万册,报纸１９１２种、
平均期印数２２２６５００万份,录音制品９５０５种、２２４
亿盒(张),电子出版物１１８２３种、３５０４８８２万张[７].
面对如此庞大的出版市场,各级出版行政机关在面

临查处非法出版物等诸多执法任务的情况下,可能

根本无暇顾及未依法履行呈缴义务的各家出版

单位.
上述判断得到了呈缴本制度实施状况调查数据

的印证.当前我们无法获得关于呈缴本制度实施状

况的历年统计资料,事实上也比较难以获取.从已

经公开的文献资料中,我们获得了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７年

的两份数据资料.李国新提供的资料显示:“以出版

物样本接受情况最好的国家图书馆而言,２０００年图

书收缴率为６２２３％,杂志完整缴送的为４２５４％,
不完整的为３６４９％,不缴送的为２０９７％,省市级

以上大报完整缴送的只占 ２１２８％,不完整的为

１０６２％,不缴送的占６８１０％.”[８]冯守仁提供的资

料显示:“２００７年,向国家图书馆履行呈缴义务的出

版单位８７２个,占应呈缴单位１１６９个(出版单位数

量不含报纸与期刊)的７５ ％;呈缴数量为１６９３５９
种,６８５０３７ 册 (件),占 总 出 版 数 量 ２９８９２２ 种 的

５６７％.从呈缴物的种类分析,期刊呈缴的履行率

最高,为８３２％,其中完整呈缴的占已经呈缴总量

的５２８％;然后依次是图书５９１ ％,电子出版物

４６％,音像出版物４３６％,报纸最低２６％,其中完

整的占总量的２４％.”[６]这些数据表明,我国现行的

呈缴本制度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
情况更为严重的是,上述呈缴本制度实施状况不

佳的事实并未引发出版行政主管机关对出版单位的

行政处罚.在互联网上几乎找不到出版单位因为拒

绝履行呈缴义务而被行政主管机关处罚的案件和报

道.这也与已有的对出版单位履行呈缴义务状况的

调查数据相印证.据«河南日报»报道,河南省新闻出

版局副局长张培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接承认出版

单位呈缴图书的负担较重,出版单位不情愿履行呈缴

义务,建议公共图书馆通过与出版单位沟通,说服其

履行呈缴义务.他并未提出要对这些出版单位实施

行政处罚的措施,以保障法律义务的实现.这正说明

了行政主管机关对待呈缴本制度的态度[９].这说明

行政机关可能无力或者不愿通过行政处罚来监督出

版单位履行出版物呈缴义务.因此,我们认为目前的

呈缴本制度的运行机制可能并不合理.

３　呈缴本制度的法律性质辨析

现行呈缴本制度是根据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地
方性法规建立起来的.规定呈缴本制度的法律文件

在立法过程中可能并未过多考虑这一制度的性质及

其与上位法的关系,尤其是与宪法、立法法的关系.
如前所述,呈缴本制度的核心是出版单位无偿向公

共图书馆呈缴出版物.我国目前的公共图书馆多是

由各级人民政府兴办、面向社会开放的图书馆.虽

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征求意见稿)»将
公共图书馆的范围扩展至由非政府组织、个人举办

的以提供阅读服务为主要目的,收集、整理、保存、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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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和传播文献信息,向公众开放,并经依法登记的非

营利组织,但从现行呈缴本制度运行的结果看,出版

单位是将其财产(出版物)无偿转移给国家开办的公

共服务机构———公共图书馆.从财产关系角度看,
呈缴本制度的实质是将一部分公民的财产强制无偿

地划转公共服务机构所有.这里发生的财产转移关

系在法律上有两种可能的性质:一是构成税收,二是

构成宪法上的征收.
税收是“以实现国家公共财政职能为目的,基于

政治权力和法律规定,由政府专门机构向居民和非

居民就其财产或特定行为实施强制、非罚与不直接

偿还的金钱或实物课征,是国家最主要的一种财政

收入形式”[１０].税收是国家获取财政收入的方式,
其目的在于满足国家机关运作的基本需要.对于出

版单位而言,呈缴义务的履行与纳税义务的履行毫

无分别.因此出版单位履行呈缴义务的行为类似于

纳税.但从出版行政机关角度看,其强征出版单位

的出版物(实物)并非为了满足本单位履行公共行政

服务之需,似乎又不能归入税收的范畴.从法律执

行角度看,政府机关并不直接获得出版单位的财物,
而是以实施处罚相威胁迫使出版单位向公共图书馆

呈缴财物(出版物).
征收是由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取得公民的

财产并给予补偿的行为.我国宪法第１３条规定: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

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征

收行为是国家的主权行为,其目的是为了执行特定

的公共任务.征收需要国家给予适当补偿.征收有

立法征收与行政征收两类.立法征收即通过立法将

某些财产划归国有,如我国宪法第１０条规定“城市

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导致城市的土地即可划归国

有.行政征收是行政机关基于行政征收行为将某财

产转为国有,如行政机关实施的土地征收.现行呈

缴本制度是将出版单位的财产强制转移给公共图书

馆,并未转移给行政机关.从这点看,它不属于行政

征收.但现行制度却在立法上为出版单位就其未来

发生的财产设定向公共图书馆呈缴的义务,似乎构

成立法征收.又因为现行制度未能设置国家对出版

单位因履行呈缴义务而受损的合理补偿义务,因此

又不符合我国宪法规定的征收条件.
至此,我们发现:现行呈缴本制度似乎无法归入

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其法律性质模糊不清,这势必

影响其制度运作和调整社会关系效果的发挥.
就呈缴本制度的实质看,它的要义是由政府强

制出版单位向公共图书馆呈缴一定数量的财产.在

性质上类似于税收或者征收.从我国立法法第８条

的规定看,不论是税收,还是对非国有财产征收,都
属于法律保留事项.换言之,不论我们如何看待呈

缴本制度,其都应当由法律加以规定.法律以外的

法律文件无权规定呈缴本制度.从这个角度说,现
行的呈缴本制度违反了立法法的规定,其效力遭受

质疑是必然的.当然,我国尚未建立由公民个人发

起违宪审查的诉讼制度,对现行制度固然不能通过

诉讼来解决,但涉嫌违宪的制度在实施中毕竟难以

为世人所认同.

４　呈缴本制度内在机制的重构

国内学界在探讨呈缴本制度时基本未考虑该制

度的性质,多数论者都站在该制度能够增加图书馆

馆藏、促进公共服务的立场,忽视了从出版单位的角

度考察这一制度运行的机制和后果.法律不是万能

的,立法不能任性.法律的执行受到执法成本、法律

合理性、义务主体的配合意识等因素的影响.从这

点观察,«公共图书馆法»(征求意见稿)第２２条、第

３８条仅简单延续国内实施状况不佳的呈缴本现行

规则并不利于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立法之后必

然面临施行难的窘境.
本文认为,要克服目前呈缴本制度运行不佳的

窘况,必然要重构呈缴本制度的内在机制,改变目前

单方面给出版单位课加呈缴义务及罚则的核心规

则,将出版单位、政府、公共图书馆、公众的利益加以

合理平衡.
第一,改变对呈缴本制度法律性质模糊处理的

现状,明确将该制度确定为征收制度.将征收对象

确定为出版单位出版的图书等出版物,将呈缴本制

度与书报审查制度下的样书提交备审规则区别开

来.将征收主体明确为主权意义上的国家,由国务

院出版行政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出版行政管理部

门具体实施,通过公开程序制定征收补偿标准,并纳

入本级政府公共财政.征收补偿标准可以根据被征

收图书等出版物的成本费用及其他费用合理确定.
确立合理的呈缴义务履行时间,改变目前根据图书

等出版物的出版时间来确定呈缴义务时间节点的方

法,改为确定的一年之内的某个日期,如每年的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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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出版单位履行呈缴义务的时间节点也可以由

出版单位与公共图书馆通过协议加以约定.
第二,明确授予公共图书馆请求出版单位履行呈

缴义务的权利.改变现行制度仅将图书馆至于被动

受益人地位的现状,明确公共图书馆行使此权利时,
可以通过与出版单位签订呈缴义务履行协议的方式

来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公共图书馆应当整理、收藏

呈缴出版物,向社会公开公布呈缴出版物的数量、日
期等清单.这样一方面为社会主体监督出版单位是

否履行义务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也为出版行政主管

机关及时准确核发征收补偿费提供了现实依据.
第三,严格限制法律以外的法律文件任意给出

版单位设置呈缴义务的做法,重申«立法法»关于征

收的法律保留规定,维护宪法的权威.严格限制地

方性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对强制呈缴制度的过

分依赖,避免地方性法律文件任意给出版单位设置

呈缴出版物义务,也应限制地方政府将应由政府承

担的公共图书馆建设发展义务转嫁给出版单位等社

会主体.
第四,在法律责任上设置针对出版行政机关、出

版单位、公共图书馆的规则,改变目前仅给出版单位

设置罚则的制度现状.出版行政单位作为征收主体

负有向已履行呈缴义务的出版单位及时、准确、便捷

支付补偿费用的义务,出版单位享有要求征收主体及

时支付补偿费用的权利,有权诉诸行政诉讼,维护自

己的利益.出版单位负有依法及时呈缴出版物的义

务,违反义务应当承担行政法律责任.公共图书馆的

义务在于及时公布呈缴出版物,并向出版单位开具收

受凭证.公共图书馆违反义务,也应承担法律责任.
第五,设置自愿呈缴制度.公共图书馆是促进

社会进步的文化事业,应当开放由多种主体经多种

途径投资建设的发展机制.在目前的地方性法规中

规定了自愿呈缴图书文献的条款,这是非常值得推

广的做法.公民、社会组织等社会主体自愿向图书

馆呈缴图书的行为属于自愿捐赠,他们实施的捐赠

行为应当纳入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给予免

于征税的待遇,藉此拓展通过社会捐赠发展公共图

书馆事业的途径.另外,公共图书馆应当建立公开、
便捷的图书文献自愿呈缴捐赠公示体制,呼吁、推动

将自愿呈缴行为纳入社会信用体系,从而进一步促

进自愿呈缴制度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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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NatureofLegalDepositSystemandItsInternalMechanismReconstruction
XuChuncheng

Abstract:Legaldepositsystemisapopularlawsystemintheworld．Ourcountryhasimplementedthe
systeminpractice．Howeverthelegalnatureofthelegaldepositsystemisignoredbythepresentresearch
andthecauseswhichblockinglegaldepositsystemarenotfoundoutyet．Soweneedtosortoutsystem
composition,operationmodeandonthebasisofwhichthenatureofthesystemshouldbeidentified．And
thenaccordingtothecollectionoflegaltheory,withinterestsbalancemethod,wecanreconstructtheinＧ
ternalmechanismofthelegaldeposit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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